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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二十八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明 

第二十八條 

外國發行人暨其代理

機構或存託機構申請其

因現金增資，而發行與已

上市之股票或臺灣存託

憑證權利義務相同之股

票或臺灣存託憑證上

市；或外國發行人以其原

已發行股份參與發行與

已上市之臺灣存託憑證

權利義務相同之臺灣存

託憑證者，經本公司檢視

其所送各項書件齊全，且

符合下列各款情事者，得

出具同意其上市之證明

文件，經向主管機關申報

生效並發行完成後，公告

其上市： 

一、符合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四款及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者。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違反

本公司重大訊息相

關章則規定，且情節

重大者。 

三、申請日前一個月，其

股價未變化異常者。 

四、最近一年未有違反註

冊地國或上市地國

法令規章之規定，個

案情節重大者。 

五、本次預計增發之股票

或臺灣存託憑證加

計已上市之股票或

臺灣存託憑證未有

第二十八條 

外國發行人暨其代理

機構或存託機構申請其

因現金增資，而發行與已

上市之股票或台灣存託

憑證權利義務相同之股

票或台灣存託憑證上

市；或外國發行人以其原

已發行股份參與發行與

已上市之臺灣存託憑證

權利義務相同之臺灣存

託憑證者，經本公司檢視

其所送各項書件齊全，且

符合下列各款情事者，得

出具同意其上市之證明

文件，經向主管機關申報

生效並發行完成後，公告

其上市： 

一、符合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四款及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者。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違反

本公司重大訊息相

關章則規定，且情節

重大者。 

三、申請日前一個月，其

股價未變化異常者。 

四、最近一年未有違反註

冊地國或上市地國

法令規章之規定，個

案情節重大者。 

五、本次預計增發之股票

或台灣存託憑證加

計已上市之股票或

台灣存託憑證未有

一、為保障臺灣存託憑

證(下稱 TDR)持有

人之權益，爰將參

與發行 TDR 之外國

發行人及其現任獨

立董事以外之全體

董事出具終止上市

時無限制收購承諾

書，列為本公司同

意其申請增加 TDR

發行額度之條件，

增訂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 

三、餘為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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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其已發行股份總

數之百分之五十之

情事者。 

六、外國發行人暨現任獨

立董事以外之全體

董事已出具臺灣存

託憑證終止上市時

無限制收購承諾者。 

外國發行人暨其存託

機構以總括申報方式參

與發行與已上市之臺灣

存託憑證權利義務相同

之臺灣存託憑證上市

者，除應符合前項各款規

定外，並應符合外國發行

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三十九條第

一項各款條件，本公司始

出具同意其上市之證明

文件，經向主管機關申報

生效並發行完成後，公告

其上市。 

外國發行人暨其代理

機構或存託機構現金增

資發行新股原股東有優

先認購權或申報其因無

償配股，或已發行轉換公

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或

其他具股權轉換性質之

各種有價證券經請求轉

換或認股，而增發與已上

市之股票或臺灣存託憑

證權利義務相同之股票

或臺灣存託憑證上市，本

公司於確認其所申報及

上傳之相關文件齊全

後，公告其上市。 

外國發行人暨其存託

機構於兌回額度內再發

逾其已發行股份總

數之百分之五十之

情事者。 

 

 

 

 

 

外國發行人暨其存託

機構以總括申報方式參

與發行與已上市之台灣

存託憑證權利義務相同

之台灣存託憑證上市

者，除應符合前項各款規

定外，並應符合外國發行

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三十九條第

一項各款條件，本公司始

出具同意其上市之證明

文件，經向主管機關申報

生效並發行完成後，公告

其上市。 

外國發行人暨其代理

機構或存託機構現金增

資發行新股原股東有優

先認購權或申報其因無

償配股，或已發行轉換公

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或

其他具股權轉換性質之

各種有價證券經請求轉

換或認股，而增發與已上

市之股票或台灣存託憑

證權利義務相同之股票

或台灣存託憑證上市，本

公司於確認其所申報及

上傳之相關文件齊全

後，公告其上市。 

外國發行人暨其存託

機構於兌回額度內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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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或於總括申報預定發

行期間暨得發行單位數

內再發行與已上市臺灣

存託憑證權利義務相同

之臺灣存託憑證上市，本

公司於確認其所申報及

上傳之相關文件齊全

後，公告其上市。 

外國發行人參與發行

之臺灣存託憑證已上

市，其股東以持有之已發

行股份委託存託機構於

國內發行臺灣存託憑證

上市者，於符合下列各款

條件，經本公司檢視其所

送各項書件齊全，得出具

同意其上市之證明文

件，經向主管機關申報生

效後，公告其上市： 

一、該外國發行人符合第

一項各款之規定。 

二、申請上市之單位數不

低於一千萬個單位。 

三、委託之存託機構及保

管機構應與外國發

行人參與發行臺灣

存託憑證委託之存

託機構與保管機構

相同。 

四、該臺灣存託憑證所表

彰股票之權利義務

應與公司參與發行

之臺灣存託憑證所

表彰股票之權利義

務相同。 

行或於總括申報預定發

行期間暨得發行單位數

內再發行與已上市台灣

存託憑證權利義務相同

之台灣存託憑證上市，本

公司於確認其所申報及

上傳之相關文件齊全

後，公告其上市。 

外國發行人參與發行

之臺灣存託憑證已上

市，其股東以持有之已發

行股份委託存託機構於

國內發行臺灣存託憑證

上市者，於符合下列各款

條件，經本公司檢視其所

送各項書件齊全，得出具

同意其上市之證明文

件，經向主管機關申報生

效後，公告其上市： 

一、該外國發行人符合第

一項各款之規定。 

二、申請上市之單位數不

低於一千萬個單位。 

三、委託之存託機構及保

管機構應與外國發

行人參與發行台灣

存託憑證委託之存

託機構與保管機構

相同。 

四、該台灣存託憑證所表

彰股票之權利義務

應與公司參與發行

之臺灣存託憑證所

表彰股票之權利義

務相同。 

 

  


